盈江县县本级“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情况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盈江县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476.36万元，比上年预算数1522.13万元减少45.77万元，降幅3.01%。下降原因是预算编制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执行公务用车改革制度，加强公车管理。具体为：1、2021年拟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28.43万元，比上年30万元减少1.57万元，降幅5.23%，下降原因：是预算编制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2、2021年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535.5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565.29万元减少29.74万元、降幅5.26%，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及参照以前年度执行数对照相应调减；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产生的费用。3、2021年拟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12.38万元，比上年预算数926.84万元减少14.46万元，降幅1.56%，其中：公务用车购置经费14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140万元增加5万元，增幅3.57%，增加原因：因开展工作需要，在全县三公经费总量控制的基础上预算盈江县机关事务局车辆购置费80万元，用于公车平台车辆购置；预算盈江县公安局车辆购置费65万元，因公安局部分公务用车老化，不能满足工作需要，2020年已处置老化车辆3辆，准备在2021年再购置新车3辆。公务用车运行费767.38万元，比上年预算数786.84万元下降19.46万元，降幅2.47%；原因：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及参照以前年度执行数对照相应调减，公务用车运行费主要用于保障政府部门、党群部门、其他部门公务工作开展，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